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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商回台投資影響簡析 

摘要 

    台商主要有四波的遷徒潮，包括 1980 年代因新台幣升值、

1990 年代因開放去中國探親、2008 年中國執行勞動合同等法規，

2018 年因美中貿易戰持續，尤其這波遷徒潮已將部分台商吹回台

灣。台商回台除了來自美中貿易摩擦，帶動輸美產能回台生產，也

因應客戶對資安等課題要求，而政府提出投資台灣三大方案的助

力亦不可小覻。不論從轉單效應或者是台商回台投資，皆讓出口、

進口機器設備投資增加，皆有助於台灣經濟成長。但台商回台投資

目前仍尚未到位，因此提出以下建議：就政府方面，包括(1)透過

政策對應，確保台商回台投資能真正到位；(2)加深價值鏈活動，

為產業創造深耕台灣的新動能。另對企業建議，包括：(1)美中貿

易戰將成為新常態，宜做中長期布局；(2)應及早因應「產能分散、

短鏈供應、長鏈管理」課題。 

一、 前言 

2018 年 6 月以來，隨著美中貿易戰戰況持續增溫，影響到世界各主要國家

經濟前景，連全球貿易動能也隨之萎縮，這種態勢雖然在去年 12 月底因美中協

議暫緩而出現轉機的跡象，但 2019 年 5 月 10 日美國正式宣布中國輸美 2,000

億美元產品實施課徵 25%關稅後，讓美中間再度引燃貿易戰，且這戰火看似將

延燒至其他中國輸美超過 3,000 億美元產品的關稅上，所幸 6 月底在日本大阪

舉辦 G20 會議，會中美國川普總統、中國習近平主席再度達成貿易爭端重啟談

判協議，讓貿易戰再度緩和。然 7 月底的第 12 輪美中貿易談判仍無實質突破，

使得川普推文表示，將自 9 月 1 日起，針對中國大陸其餘 3,000 億美元輸美產

品加徵 10%關稅，令美中關係再度惡化。從美中貿易戰持續一年多來看，已經造

成中國產品全球供應鏈的不確定性，且在面對美國提高關稅，也影響到廠商的採

購成本、連產品設計與生產時間也受到牽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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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在美中貿易戰打開前，台商為了因應美國川普總統「美國製造」及美國

稅改政策，避免中國紅色供應鏈搶單效應，2017 年包括鴻海、台塑等台廠在內

有一波投資美國的熱潮，選擇在美國中部以東落地，直接 reconnect（重新連結）

美國，透過美國先進技術帶動台灣產業轉型升級。另外，台商經營環境隨著「中

國製造」的成本優勢已逐漸喪失而趨於惡化，加上美中貿易衝突預期無法在短期

內結束，未來可能波及到多數台商在中國投資設廠、產品輸美的消費性電子、電

機設備、筆電等產品上，讓台商不得不重新思考企業生產基地布局。 

從這波台商因應外在環境轉變看來，似乎又將台商的遷徒潮吹回到台灣，尤

其是上一波電子產業，包括 2001 年台灣政府開放筆電、網通等廠商前往中國設

廠，帶走國內產值達千億以上、數萬個工作機會的產業，面對美國對中國產品關

稅懲罰重新思考回台，然而台灣仍有五缺問題，到底台商回台情形如何以及政府

如何因應這波台商回台潮皆是未來觀察的重點。本文試從台商遷徙變化談起，從

這波台商回台情況及政府優惠政策內容，以瞭解其布局，並為台商未來因應對策

提出相關建議。 

二、 台商回台商現況 

(一)台商遷徙潮 

台商主要有四波遷徙潮1，如表１所示，第一波外移潮在 1986 至 1988 年

間，當時國內業者面對 1 美元兌換新台幣匯率從 40 元升值到 25.5 元，在成本

壓力下，往低成本的地區移動，雖然中國自 1978 年宣布改革開放，兩岸政治的

對立緊張情勢，台灣企業開始到鄰近的泰國、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尼等地找尋

 
1
遠見雜誌 (2019.1) ，《台商掀起第四波遷徙潮，是危機還是轉機？》，網址：

https://blog.hamibook.com.tw/%E6%96%B0%E8%81%9E%E6%99%82%E4%BA%8B/ 

%E5%BF%AB%E8%AE%80_%E9%81%A0%E8%A6%8B%E9%9B%9C%E8%AA%8C390

%E6%9C%9F-%E6%9C%AB%E7%8F%AD%E8%BB%8A%E7%B6%93%E6%BF%9F%E5 

%AD%B8%E7%B2%BE%E8%8F%AF%E7%89%88_%E5%8F%B0%E5%95%86%E6%8E%

80%E8%B5%B7%E7%AC%AC/ 

https://blog.hamibook.com.tw/%E6%96%B0%E8%81%9E%E6%99%82%E4%BA%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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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基地。根據投資業務處統計，在 1990 年以前台商對東南亞投資，首先以馬

來西亞與泰國為主，1991-1997 年則以印尼為主，而 1992 年對更低廉勞動力地

區越南的投資額超過泰國、菲律賓等地區2。 

表１ 台商主要遷徒潮 

 主要原因 主要轉移國家或地區 

第一波 

(1986-1988) 

新台幣強勁升值 由台灣移至 

 初期以泰國、馬來西亞為主；後期以印尼等

東南亞國家為主 

第二波 

(1990年代起) 

兩岸開放探親 由台灣移至 

 中國(以廣東、江蘇等沿海經濟特區等) 

第三波 

(2008 年起) 

中國實施勞動合同 

 

由中國移至 

 東南亞各國(以越南南部、菲律賓等) 

第四波 

(2018 年起) 

「美國製造」號召 

美中貿易大戰 

由中國移至 

 越南(北部)、寮國等 

 回台灣設廠 

 

第二波是 1987 年 11 月 2 日政府開放兩岸探親後，台灣企業大舉西進，開

始於香港的廣東、深圳等珠江三角洲一帶設廠，主要以加工出口等傳統、外銷型

的產業，如塑膠製品、玩具、燈飾、五金等日用小商品為主，很快地珠三角也面

臨用地飽和、工資上漲問題，於是台商在 1990 年代末期開始北遷至長江三角洲，

光 1997 及 1998 兩年間，台商赴中國投資設廠者已突破萬家，且集中在長江三

角洲，此為台商赴中國投資的第二波高峰期，隨著台商深耕多年後已帶動中國當

地的衛星工廠，形成各種完整的產業聚落。依據投審會統計，台商對中國投資額

占對東南亞投資額在 1991 年僅為 32.1%，但到了 1993 年已超過對東南亞投資

額，達到 173.6%，中國逐漸成為台商投資的最大地區。 

 
2
 1959-1987 年對泰、馬、菲、印及星投資分別為 3.5、1.5、0.2、25、4.7 億美元，1988-1990

年平均年投資額 8.4、11.5、1.3、6.8、0.2 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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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波遷徒潮始於 2008 年，年初因中國落實勞動合同法、5 月廣東省推出

「騰籠換鳥」政策3，將珠三角原本的勞動密集產業外移，９月份起因美國次貸

危機引發的金融海嘯，全球整體經濟出現放緩、2011 年社會保險法實施等，皆

造成在中國台商經營成本的飆漲，為了減輕成本壓力，在國際品牌商的要求下，

勞力密集產業又開始尋找新的製造基地，遷往越南等東南亞各國。 

第四波遷徙主要由美國川普總統點燃，2017 年在「美國製造」號召及美國

稅改政策支持，包括鴻海、台塑、台積電等大企業為了貼近市場需求，提升供應

鏈效率與品質，前往美國中部等地區落地4；而 2018 年下半年的美中貿易大戰，

包括第一、二及三清單中國輸美產品計有 6,842 項產品，占中國輸美總金額

47.7%5受到美國提高關稅影響，因而再度引爆台商大規模的遷徙潮，只是與過去

不同的是，這次受到衝擊最大的不是傳統的製造業，而美中貿易摩擦清單的主角

—電子業，包括了電腦電子及光學製品業、電子零組件業、電力設及配備業等，

為了分散風險，部分台商往美國給予「永久正常貿易關係」(PNTR，最惠國待遇)

的越南，享受從越南製造、出口到美國的科技產品皆有關稅優惠待遇，這也讓過

去在越南的台商，多半以紡織、製鞋及食品等傳統產業進駐的盛況，轉變成台灣

科技大廠積極設廠的生產基地，尤其是北越的河內可與中國深圳、重慶等地的供

應鏈相連結，更是受到台商青睞。 

(二)台商回台概況 

台商為了因應美中貿易戰，一開始是進行產能的調配，利用在台既有但未滿

載產線，生產自中國轉來的產能，待產能滿載後，再尋求新的土地建置廠房。像

 
3
 係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在 2008 年 5 月 29 日以《中共廣東省委、廣東省人民政府關於推進產業

轉移和勞動力轉移的決定》文件形式正式提出，也叫“雙轉移戰略”，具體作法：珠三角勞動

密集型產業向東西兩翼、粵北山區轉移;而東西兩翼、粵北山區的勞動力，一方面向當地第二、

第三產業轉移，另一方面其中的一些較高素質勞動力，向發達的珠三角地區轉移。 
4
 許碧書(2018.12)，《美中貿易戰後台商回流研析》， 

5
 美對中國提高關稅商品品項有 6,842 項，2018 年進口額為 2,577 億美元， 占美自中國進口

額 47.7%，其中清單一進口金額占 5.6%，清單二占 2.7%，清單三占 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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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7 月底電子製造大廠台達電就率先宣布以子公司 DEISG 收購泰國上市

公司泰達電(DET)股權6，同時接收泰達電在泰國 4 個廠、印度 2 個廠及斯洛伐克

的產能，以因應第一波美中貿易摩擦的關稅衝擊，另擴充台灣的桃園、台南等廠

區產能，作為中國以外的生產基地；蘋果主要供應鏈相關的台廠電子六哥也都降

低中國生產比重，並強化美國、東南亞或台灣等地區布局，如表 2 所示；傳統的

自行車產業龍頭廠巨大，為了避免在中國生產的自行車等銷美被課以重稅，投資

50 億新台幣擴大台灣的產能，包括自 2018 年 11 月啟動 40 年來首見的二班制

生產，計畫在台中擴廠並新增桃園生產基地；第三波 2,000 億美元產品清單的伺

服器與網通類產品，受影響業者包括智邦、中磊等廠商不僅調整中國產能，也回

台投資。 

表 2 主要電子大廠遷出中國，分散供應鏈策略 

廠商 作法 

台達電 

(東莞、蘇州、郴州) 

➢ 泰國：以21.4億美元併購泰達電，加速分散生產基地 

➢ 台灣布局 

1.新設南科廠(3 萬坪)，生產變壓器及不斷電系統等產品 

2.臺北總部旁建置研發中心 

3.中壢工業區地(8,000 坪)擴建廠房，以電源零組件及汽車相關產品為主 

4.台中廠以機械手臂為主 

廣達電腦 

(上海、常熟、重慶) 

➢ 台灣布局 

1.上海產線高階產品(伺服器)移往臺灣(華亞科學園區)生產 

2.另投資 42 億購入 1.1 萬坪土地，成立臺灣 AI 實驗室 

➢ 美國矽谷及田納西州：貼近市場 

鴻海 

(深圳、鄭州、成都) 

➢ 台灣：土城；高雄軟體園區的數位匯流數據中心為據點，再逐步擴大 

➢ 美國德州及威斯康辛州:貼近市場 

➢ 墨西哥：美墨邊境，貼近市場 

➢ 越南的北江、北寧：土地、人工便宜 

和碩 

(上海、蘇州、昆山、

重慶、成都) 

➢ 台灣：新店、龜山 

➢ 墨西哥：美墨邊境，貼近市場 

➢ 印尼巴淡島(自由貿易港區)：非 iPhone 系列產品 

➢ 越南、印度考慮生產 

英業達 

(上海、重慶、浙江) 

➢ 台灣：擴增龜山廠產線(原上海生產 HP 伺服器等，及部分筆電) 

➢ 馬來西亞：以生產智慧裝置為主 

 
6
 於 2019 年 4 月初完成 42.58％股權收購，目前持股六成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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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美：伺服器維持在墨西哥與捷克廠組裝成整機 

緯創 

(中山、重慶、昆山泰

州、成都) 

➢ 台灣：擴增新竹產能 

➢ 菲律賓：因 HP 等國際客戶產線移出中國，重啟菲律賓蘇比克灣廠區 

➢ 墨西哥：美墨邊境，貼近市場 

仁寶公司 

(重慶、昆山、南京、

成都、重慶) 

➢ 台灣布局：擴增桃園平鎮廠產線 

➢ 墨西哥：美墨邊境，貼近市場 

➢ 越南永福：土地、人工便宜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各報章雜誌 

依據統計，截至 7 月 30 日為止，經濟部已同意 98 家廠商回台投資案，如

表 3 所示，總投資金額超過 4,973 億元，預計可創造的就業人數約近 43,500 個

就業機會。按產業別觀察，以電子零組件業、電腦及光學業投資額及申請家數最

多，分別為 24 家及 19 家，投資總額超過 3,000 億元，包括清單中的網通類、

隱形眼鏡等消費品廠商受到美國要課以較高關稅，為了保有美國市占率必須將生

產基地遷出中國，另一部分如電子關鍵零組件或材料廠則因客戶需求，在考慮風

險分散或資安等問題而遷出中國甚至再度回到台灣投資。再從台商回台分布區位

來看，聚集北部的桃園、新竹及苗栗合計約占 33％最多；其次中部的台中、彰

化及南投占 27％、南部的雲嘉南及高屏則各占 20％及 15％。 

表３ 政府核准台回台投資案件統計 

 家數 金額 

電子零組件業 24 家 1,654.7 億元 

電腦及光學業 19 家 1,439.9 億元 

電力設備業 2 家 556.5 億元 

機械設備業 18 家 439.5 億元 

汽車相關業 5 家 150.1 億元 

紡織 4 家 60.5 億元 

其他 26 家 672.1 億元 

總計 98 家 4,973.3 億元 

註：係依經濟部公布 7 月 4 日資料再加計第 25、26 及 27 次聯審會通過家數。 

資料來源：經濟部 

三、 政府對台商的政策及其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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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台商政策的演進 

台灣產業歷經 1960、70 年代高度成長後，隨著生產要素價格上揚而逐漸喪

失比較優勢，於是台灣企業開始向外投資，尋找更低廉的生產基地，雖然 1979

年中國開始實施經濟改革與市場開放政策，同時也積極推動對台經濟交流合作政

策，然面對台灣採取「三不」（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政策下，禁止兩岸人

民互動往來，使得兩岸經濟活動無法正常展開交流合作，直到 1984 年才開始准

許台商透過港澳地區進行轉口貿易，但仍禁止台商直接投資與貿易。1987 年 11 

月台灣開放中國探親後，兩岸間才逐漸由人民互動擴大至經濟層面交流，但依舊

維持禁止直接的投資與貿易。 

儘管如此，中國也順勢在 1988 年 6 月公布「關於鼓勵台灣投資的規定」，

為台商赴中國投資提供法律保障與政策，1989 年六四事件後美歐日對中國經濟

制裁，中小型的台商更藉機加快對中國投資7，為了因應台商投資潮，台灣政府

於 1990 年 1 月公布《對大陸地區間接投資或技術合作管理辦法》，正式地有條

件開放台商間接對中國投資，此促成兩岸間以「台灣接單、大陸加工生產、產品

外銷」的「兩頭在外」的經營模式。 

1992 年鄧小平南巡後，台商更看好中國新一波改革浪潮，投資熱潮不僅加

速，西進的台商也由傳統中小企業轉而以光電產業為大宗的中、大型產業，且投

資區域也由廣東、福建擴及到浙江、江蘇等長江三角洲區域。為了避免台商對中

國投資過度集中，在 1990 年代初期台灣就開始推動「南向政策」，1994 年更以

「加強對東南亞地區經貿工作綱領」正式啟動「南向政策」，鼓勵台商利用東南

亞低廉的勞力成本，設立勞力密集產業的出口導向的製造基地，然「南向」不敵

「西進」，1996 年台灣提出「戒急用忍」政策，嚴格限制國內大企業、高科技產

業對中國投資8。2000 年 5 月提出「積極開放、有效管理」政策，除了擴大投資、

 
7
 台商係經由港澳或第三地區對中國進行間接投資與貿易 

8
 禁止高科技產業、五千萬元美元以上、基礎建設的台商至中國投資，並發布《在大陸地區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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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開放幅度外，同時加強經濟交流管理機制，加上 2001 年兩岸加入 WTO，

中國經濟的崛起，加快台商對中國投資增溫。為避免台灣經濟過度朝中國傾斜，

2001 年台灣重啟了「南向政策」，鼓勵台商往越南、柬埔寨等東南亞國家發展，

另自 2006 年 1 月起，將既有對中國經濟政策調整為「積極管理、有效開放」，

顯示對兩岸經濟往來交流改採較保守做法，同年 9 月成立「促進台商回台投資專

案小組」，統籌整合政府各部會行政資源，協助台商回台投資案落實外，2007 年

隨著中國實施陸續執行多項新制，取消出口退稅、實施勞動合同法、企業所得稅

法等措施，台灣 7 月再成立「台商回台投資服務辦公室」，由專人協助土地廠房、

政策性優惠貸款及研發補助之諮詢與轉介。 

由於中國在經濟發展過程已逐漸建立以中國為製造中心的投資與貿易之交

流網絡，兩岸產業間朝向競爭合作投資型態。為此，2008 年大三通、2009 年

開放陸資來台，2010 年兩岸簽訂「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及 2012 年兩

岸投保協議等，不僅放寬台商前往中國投資的限制，也著手吸引陸資來台投資。

同年面對歐美債務風暴，11 月起台灣實施「加強推動台商回台投資方案」9，透

過解決人力、土地資訊、設備進口、強化輔導服務、加速完成 ECFA 後續協議及

專案貸款等六大措施，加強台商回台投資誘因。 

2016 年起中國陸續公布稅務新規範10，以及工資持續上漲及沿海土地取得

不易，2018 年實施《環境保護稅法》等，以及美中貿易戰等外在壓力，台商面

臨稅務、經營成本、環保問題，產銷模式也受到挑戰，讓台商不得不調整未來布

局模式。 

(二)投資台灣方案 

 

事投資或技術合作審查原則》，規定投資上限、禁止基礎建設赴中國 
9
 係於 2010 年 10 月 26 日核定，自 2012 年 11 月 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止實施，計召開

27 次跨部會聯合審查會議，計通過 63 件投資案，台商涵蓋於中國，美洲、歐洲及東南亞等地

區，投資總額約新台幣 2,398 億元 
10

 如 2016 年《營業税改徵增值税試點實施辦法》後，「營改增」全面取代「營業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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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此，台灣在 2016 年 9 月提出「新南向政策推動計畫」，以經貿合作、人

才交流、資源共享、區域鏈結為 4 大主軸，期望與東協、南亞及紐澳等 18 個國

家，創造互利共贏的新合作模式，同時整備國家能量以參與區域經濟融合。2017

年 9 月成立「加速投資台灣專案會議」11，2018年 7 月成立「投資台灣事務所」

統合海外內資源，以專案、專人、專責提供廠商全程投資服務，包括事前的評估、

土地取得及水電供應等；投資期間證照申請、優惠措施等；投資後的關懷，如擴

大營運等，化被動為主動，協助廠商落實投資。2019 年 1 月起推動「歡迎台商

回台投資行動方案(2019 年至 2021 年)」，另 6 月 20 日再通過投資台灣 3 大方

案，包括「歡迎台商回台 2.0 行動方案」，並新增「根留台灣企業加速投資行動

方案」及「中小企業加速投資行動方案」，除嘉惠回台台商外，也針對未赴中國

投資的企業研擬方案，擴大適用，相關內容簡述如下： 

1.歡迎台商回台投資行動方案 

—對象：受美中貿易戰衝擊，赴中國大陸投資 2 年以上的製造業台商，產線

具備智慧化者。 

—條件：屬符合 5+2 產業創新領域、高附加價值產品及關鍵零組件產業、

國際供應鏈關鍵地位、自有品牌國際行銷、國家重要產業政策等條件之一

者。 

—貸款額度：由國發基金匡列，從 200 億元上調至 5,000 億元。 

—政府支付銀行手續費：對中小企業維持 1.5％；對非中小企業則從 1.5％，

調整為 20 億元以內 0.5％、20 至 100 億元 0.3％、逾 100 億元 0.1％，

期限從 10 年縮短至 5 年。 

 
11

 係針對 5 億元以上重大投資案，提供單一窗口專人服務，解決投資問題，另該會議已於 2019

年 5 月起改稱「推動經濟發展專案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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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根留台灣企業加速投資行動方案 

—對象：未曾赴中國大陸投資之大企業。 

—條件：製造業方面與「2.0 方案」相同，產線需具備智慧元素，且屬符合

5+2 產業創新領域、高附加價值產品及關鍵零組件產業、國際供應鏈關鍵

地位、自有品牌國際行銷、國家重要產業政策等條件之一者；另服務業方

面服務能量需具備智慧元素，且投資項目與國家重要產業政策相關。 

—貸款額度：由國發基金匡列 800 億元。 

—政府支付銀行手續費：比照「台商回台投資方案 2.0」對大企業的補助優

惠，期限 5 年。 

3. 中小企業加速投資行動方案 

—對象：「台商回台投資 2.0 方案」以外的中小企業。 

—條件：與「根留台灣企業加速行動投資方案」相同。 

—貸款額度：由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匡列 200 億元。 

—政府支付銀行手續費：支付 1.5％，期限 5 年。另額外增加 1 億元保證額

度，保證成數最高 9.5 成，並提供 0.3％以下優惠保證手續費。 

4.其他配套措施 

(1)解決資金問題：境外資金匯回專法 

2019 年 8 月 15 日施行的「境外資金匯回管理運用及課稅條例」12，取代

 
12

 若台商境外資金來源屬於三種免稅海外資金則免稅，包含(1)非屬海外所得的資金(本金)、(2)

屬於海外所得，但已課所得基本稅額的資金、以及(3)屬海外所得，未課徵所得基本稅額但已逾

核課期間的資金。前項資金可充分使用「國稅局輔導窗口」及「海外資金回台解釋令」提供相

關認定原則與應提示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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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台商海外資金匯回時課以 20% 的稅率，自新法施行日(8 月 15 日)開始

的兩年內，資金匯至「境外資金外匯存款專戶」，第 1 、2 年分別享有 8%及 

10%的優惠稅率，若這些資金在未來 5 年內在台灣進行實質產業投資，稅率還

可再減半至 4%與 5%13。其相關說明如下： 

—適用對象、範圍：個人及營利事業（限投資收益）匯回境外（含大陸地區）

資金 

—適用稅率 

資金匯回時間 稅率 期限內完成實質投資 未依規定運用 

第一年 8% 4%（申請退稅 4%） 按稅率 20% 

補徵差額稅款 

第二年 10% 5%（申請退稅 5%） 

—資金限制 

⚫ 存入專戶控管，不得用於購置不動產及不動產證券化商品，需遵偱防制

洗錢、資恐等規範。 

⚫ 原則用於實質投資（包含間接實質投資），1 年內需提出申請。 

⚫ 至多 25%金融投資，至多 5%可自由運用。 

⚫ 除實質投資及 5%自由運用資金外，需於專戶內管制達 5 年，期滿分 3

年各提取 1/3。 

⚫ 違反資金管理運用者，按稅率 20％補徵差額稅款： 

 
13
但匯回台灣的資金必須先管制滿 5~7 年，才能分批提取自由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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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帶決議：專法施行 2 年期滿後一年內，財政部應報請行政院核定 CFC

施行日期14。 

(2)解決土地問題—工業區立體化更新擴大：2018 年 3 月推出「都市型工業區

更新立體化發展方案」，係將廠房從平面變成立體化(「原地長高」)，以滿足

產業空間不足需求，在 2019 年 4 月再推出「工業區更新立體化發展方

案」，將適用對象已由政府編定工業區或科學園區，擴大至「都市計

畫」一般工業區或產專區，及「非都市計畫」工業區具整體開發者，

獎勵項目包括 15% 「新增投資」、5%「能源管理」與 30%「捐贈產

業空間或繳納回饋金」方式，以基地法定容積 50%為上限。  

(3)解決缺工問題—調整外加就業安定費再附加外勞數額機制：行政院已核定

在維持外勞核配比例 40％上限內，在現有外勞 3K5 級制（製造業具特定製

程之行業依 5 等級核配外勞比率）及 Extra 機制基礎下，針對回台投資台商

的「額外再附加」機制由 10％調增至 15％，雇主需繳交每名外勞每月就業

安定費 9 千元。 

(4)法令鬆綁：如今年６月通過「產業創新條例」修正案，不僅延長租稅優惠措

施 10 年，還增加智慧機械、5G 等企業投抵項目，提供產業持續且穩定的

投資環境，並鼓勵業者再進行實質投資。另 2020 年上路的「工廠管理輔導

法」，將眾多未登記工廠全面納管，並透過群聚地區認定原則基準、未登記

工廠管理輔導、工廠管理輔導會報設置要點及工廠改善計畫等配套作法15，

以達就地輔導。 

 
14

 財政部除了已完成 CFC 相關子法規(適用辦法與審查要點) 訂定，亦積極努力與 32 個租稅協

定簽署國洽談稅務資訊自動交換，目前已與澳洲及日本達成稅務合作，預計 2020 年 9 月將完

成首次資訊交換 
15

 江睿智(2019.7.16)，《工廠管理輔導法明年上路 「農地上隱形冠軍」可望解套》，網址：

https://udn.com/news/story/7238/3932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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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對台灣經濟的影響 

1.轉單效應擴大國內的生產及出口 

依據 2018 年外銷訂單海外生產實況調查顯示，在中國(含香港)有生產據

點之台商，有 15.8%考慮將生產線移轉至其他地區或在其他地區新增生產線

(即調整產線)；在調整產線的時間(可複選)方面，以 2019 年進行調整最多，約

占 43.4%，其次為 2020 年占 19.7%，2018年已經移轉則占 18.0%，其他時

間占 25.4%，其中資訊通信產品考慮在 2019 年調整者占達 70.8%最高。調整

產線之地點(可複選)以東協占 49.2%最多，其次移回台灣占 41.8%；再按貨品

別觀察，以紡織品、基本金屬製品及電機產品移至東協之比率較高，各超過 7

成；移回台灣之比率則以資訊通信產品、光學器材及機械的比率較高，分別占

70.8%、66.7%及 50%，顯示受美中貿易紛爭影響，台商在中國(香港)生產已

出現變化，勞力密集產業考慮移往東協， 科技產業移回台灣，有助於國內生

產比率逐年提升。 

這也反映在 2019 年上半年工業生產中，因在美中貿易緊張情勢影響下，

廠商陸續移轉生產基地，國內伺服器、交換器、路由器等產能顯著提升，汽車

電子控制器、恆溫控制器等產品訂單亦明顯成長，加上 5G 無線通訊設備、半

導體檢測設備等需求活絡所致，「電腦電子及光學製品業」生產較 2018 年上

半年增加 26.6%。 

以出口來看，受到美中貿易戰重創全球產業供應鏈，台灣 2019 年上半年

整體出口衰退 3.4%，是小於日本(衰退 3.8%)、南韓(衰退 7.2%)、新加坡(衰退

9.5%)，但「電腦電子及光學業」、「電力設備及配備業」及「機械設備業」等

行業對美國出口成長貢獻度達 9 成，其中又以「電腦電子及光學業」產品受轉

單效應及產線移回貢獻達 8.2 成最大。 

2.擴大金融機構資金放款，創下歷史新高 



14 
 

根據金管會統計，截至 2019 年 5 月底，本國銀行(國銀)放款餘額為 29 兆

1,975 億元，首度突破 29 兆關卡、創史上最高紀錄，其實早在 1 月份國銀整

體放款餘額為 28 兆 8,399 億元時，就已經寫下歷史最高紀錄，雖然 2 月呈現

小幅衰退，但接連的 3 個月皆呈逐月創新高。金管會表示隨著國內經濟成長穩

定，企業客戶有一定的資金需求，進而使得國銀放款餘額逐步增加，尤其「台

商回台投資」之效應逐漸浮現之下，加上根留台灣大企業、根留台灣中小企業

二個方案的融資優惠，勢必帶動企業周轉金或是廠房設備投資等需求，近期各

家銀行也動作頻頻，目的是要搶這波投資商機。 

四、 結論 

台灣在全球供應鏈參與程度較高，尤其中國向為台商對外直接投資主要地區

及生產重鎮，面對美中貿易戰引發全球供應鏈重組的契機及台商移轉生產基地的

風潮，目前已透過推動「歡迎台商回台投資行動方案」，具體協助海外資金投入

國內實質投資。而這波台商回台投資潮，不只有大企業，中小企業也在隊列之中，

顯示產業鏈搬回台灣的現象。 

回台投資既然已為台商調整生產地點之重要選項，這可為長期受到外銷訂單

逾半數在海外生產，造成投資相對偏弱的台灣，近 10 年來在內需、固定投資對

經濟成長率的平均貢獻度表現皆遠低僅南韓16的現象，可因台商回台的實質投資

而有所轉變17，甚至有人將此視為 MIT 台灣製造的「轉骨」契機，同時也可為未

來中長期產業發展奠下基礎。誠然，台商回台投資若能真正落地實現，透過產業

關聯效果，能帶動台灣百業齊發、就業與薪資同步成長的新經濟動能。因此，本

研究對政府及台商提出以下建議： 

 
16

 近 10 年台灣內需對經濟成長率平均貢獻度為 1.91 個百分點低於南韓 0.89 個百分點；固定

投資貢獻度也低於南韓 0.5 個百分點 
17

 中央銀行(2019.3.21)，《美中貿易衝突台商回台實質投資的意義》，2019 年央行理監會。網

址：https://www.cbc.gov.tw/ct.asp?xItem=80729&ctNode=302&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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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對政府建議 

1.透過政策對應，確保台商回台投資能真正到位 

截至今年 7 月底台商申報回台投資額已超過 4,900 億元，預計可創造逾 

4 萬個就業機會。然從資金面看，５月份國銀放款餘額中的「放款新增」金額

為 2,305 億元，雖是創下歷史次高紀錄，僅次於今年 1 月 3,005 億元，但這

也顯示出台商回台投資目前仍處於「申報」階段，實際到位者有限。另從新台

幣兌美元匯價觀察，台商回台投資也未明顯地帶動新台幣走強，台商資金之所

以尚未到位，一則是台商對美中經貿衝突保持觀望態度，再則可能是等待政府

對台商回台政策明朗化。雖然政府已推出投資台灣三大方案，給予融資優惠，

但像甫通過的《境外資金匯回管理運用及課稅條例》，在實際執行辦法如實質

投資認定標準、產業投資計畫與支出範圍等，應儘速提出，排除資金匯回的障

礙。另在配套方面如何解決五缺的基本生產問題，亦應積極協處。如此一來，

從政策對應上，確保台商回台投資真正到位。 

2.加深價值鏈活動，為產業創造深耕台灣的新動能 

雖然今年以來，隨著轉單效應的發酵，回台投資的台商今年 1-7 月平均出

口增幅 14.1%，相較全台整體出口年減 3%，明顯帶動出口量能；在進口資本

設備方面，這 98 家台商 7 月較去年同月成長 34.1%，累計至 7 月平均也達

10%的增幅。但不可諱言，此波台商回台投資熱潮最主要起因於美中經貿衝突，

多數台商是因應客戶需求調整產線，將訂單移回台灣生產，因而擴充產能或新

設廠房。但台商在中國的大規模生產方式，不見得適合台灣，加上歐美近期強

調在地製造，所形成供應鏈的「短鏈革命」，可能無法中長期讓台商根留台灣，

因此，政府在政策協助規劃上也必須進行判斷思考，除了設立生產基地，應研

擬相關協助其深耕台灣的對策，如進一步設立創新研發、售後服務及維修中心

等基地，加深在台灣的價值鏈活動，如此可對台灣未來產業和經濟發展帶來真

正的長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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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企業建議： 

1.美中貿易戰將成為新常態，宜做中長期布局 

美國川普總統在８月２日宣布將自 9 月 1 日起針對中國輸美 3,000 億美

元商品加徵 10%關稅，且不排除逐步調高至 25%，包括智慧型手機、服飾、

玩具及其他消費品皆被納入。這也可預知未來美中貿易談判將持續進行，再加

上近期美國將中國列為外匯操縱國，兩國的摩擦將愈演愈烈，須持續關注。而

從前述調查可知，台商已開始尋找中國以外的其他生產基地（如東南亞），因

而對中國投資金額逐漸下降。像考量到中國內需市場規模不容忽視，台商在中

國投資布局，不能再單純由製造層面出發，而是同時考量製造與銷售層面的綜

合影響。 

2.應及早因應「產能分散、短鏈供應、長鏈管理」課題 

資誠(PWC)公布中美貿易摩擦的報告中指出，台灣「為中國對美國出口提

供很多中間產品，同時也處在美國對中國出口的產業鏈中，很容易受到雙向影

響，使得台灣在美中貿易摩擦中尤其脆弱。因此，不論經濟部統計處或者是天

下雜誌等調查顯示，這波美中貿易戰已打破「中國製造」的供應鏈，台商高階

產能正回流台灣、而中低階產能布局東南亞，更大型的台商可透過知鏈布局美

洲，這種模式已成台商最佳解方。除了台商正在大挪移，其他國家的跨國供應

鏈也往前進東南亞而形成「非紅產業供應鏈」。 

未來川普總統要將智慧型手機、筆電等產業鏈產品納入中國輸美的繳稅清

單中，《天下》採訪發現代工蘋果筆電的大廠—廣達，已準備將部份筆電產線

移回台灣，現在正在測試。技嘉則將資源放在前端的研發與後端的品牌產品上，

早把高端產能移回台灣，和碩集團童子賢董事長提到，未來像中國一廠十幾萬

工人的工作模式將不復見，「產能分散、短鏈供應、長鏈管理」將是台商未來

得面對的課題。 


